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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493173536]1前言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投资800万元在岳阳县张谷英镇大峰村新建年采3万m3建筑用板岩开采项目，准采面积4807.2m2，其他作业区域面积约为13000 m2，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板岩矿的开采和破碎，主要分为采矿区、工业场地以及办公生活区。项目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通过表土剥离、凿岩打孔、穿孔爆破、破碎装车、原矿仓、漏斗机、一次鄂式破碎、皮带传输、二次鄂式破碎、筛网、堆存等工序开采、加工建筑用板岩，实际年开采建筑用板岩6.6万吨，所生产石粉和碎石混合用于蒙华铁路作垫层。
[bookmark: _Toc455577342][bookmark: _Toc473972259]2013年12月，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年产3万m3建筑用板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3年12月17日，岳阳县环境保护局以岳县环评批[2013]105号文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现项目生产设备运行稳定，环保设施运行正常，具备了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的条件。
因市场原因，本项目于2016年5月至2017年8月停工，所以尚未完成环保验收。
根据国家、湖南省及岳阳县环保局有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的要求和规定，受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的委托，岳阳县环境监测站负责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工作。2017年8月，岳阳县环境监测站对该项目废气、废水、噪声、固废等环保处理设施进行了现场勘察，并收集了相关的技术资料，在此基础上编制了本验收监测方案。2017年8月28日~29日对该项目废水、废气、噪声进行了现场监测和环境管理调查，并根据监测结果和调查结果编制了本验收监测表。
[bookmark: _Toc493173537]2 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4.24修订，2015.1.1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5.8.29修订，2016.1.1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08.2.28修订，2008.6.1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5.4.24修订并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2002.8.29修订，2002.10.1施行；
（6）《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防治法》1996年10.29修订，1997.3.1施行。
（7）《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53号，1998.11.29；
（8）《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2011年修订，2011.12.1施行；
（9）《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2010年修订）》2001年12月27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令第13号发布，2002年2月1日起施行，2010年部令第16号修改；
（10）《环境保护设施竣工验收监测办法》环监[1995]335号；
（11）《年产3万m3建筑用板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2013年12月；
（12）《年产3万m3建筑用板岩矿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审批意见》岳阳县环境保护局，岳县环评批[2013]105号文，2013年12月17日；
（13）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
[bookmark: _Toc473972260][bookmark: _Toc493173538]3 建设项目概况
[bookmark: _Toc473972261]本项目基本情况见表3-1。
表3-1 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年开采3万m3建筑用板岩项目

	建设单位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

	建设地点
	岳阳县张谷英镇大峰村

	建设性质
	新建
	生产规模
	年开采3万m3建筑用板岩

	法定代表人
	付玉荣
	联系方式
	13762057258

	准采面积
	4807.2m2
	建筑面积
	2000m2
	行业类别及代码
	土砂石开采B1019

	总投资
	800万元
	环保投资
	70.6万元

	开工日期
	
	投入试运行时间
	

	环评手续
	2013年12月，长沙振华环境保护开发有限公司编制了《年开采3万m3建筑用板岩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2013年12月17日，岳阳县环境保护局以岳县环评批[2013]105号文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

	工作制度及劳动定员
	员工15人，工作时间300天，每天工作8小时，夜间不生产



[bookmark: _Toc466293736][bookmark: _Toc470536497][bookmark: _Toc477363678][bookmark: _Toc493173539]3.1 项目地理位置及周边环境
岳阳县位于湖南省东北部，岳阳市的东部，东接湖北通城，西濒东洞庭湖接沅江、南县，北接岳阳市区、临湘，南依汨罗、平江。县城北距岳阳市区23公里，南距长沙市100公里，京广铁路和武广高速铁路自北往南穿越而过，新墙河由东而西绕北部流入洞庭湖，107国道距县城东侧12公里，京珠高速公路距县城东侧14公里，湘江航道距县西侧16公里，其水陆交通十分便捷。
本项目所在地位于张谷英镇，开采区距离乡集镇约5.7公里，距离岳阳县县城41公里。矿山采矿范围所涉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8′03.48″—113°28′04.85″，北纬：29°02′51.57″—29°02′53.55″。该矿山为新建，新修1公里厂区道路与037县道相通，交通较为便捷。地理位置图详见附图1。
本项目包含板岩矿的开采、破碎，主要分为采矿区、工业场地以及办公生活区。采矿区主要为露天采场1个，位于准采区的南侧。采矿区西南侧地势低洼处设置项目临时弃土场；破碎区自西向东分别设置碎石场、办公场所、员工宿舍等。矿区公路自西向东，向北连接037县道，约1公里。项目平面布置图见附图2。
[bookmark: _Toc493173540]3.2 项目基本情况
本项目工程组成详见表3-2。
表3-2 本项目工程组成一览表
	工程组成
	主要建设内容
	环评中建设内容
	实际变动情况

	主体工程
	采矿区
	采用露天开采，主要开采水平标高为+135~+195m水平以上矿体，采场最终台阶高度为60m，同时工作的台阶数为1个，按由外往里、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采石场上部需要剥离的，剥离工作面应当超前于开采工作面4m以上。工作台阶面宽度4m，开采台阶高度10m，台阶坡面角60°，最终边坡角60°
	采用露天开采，主要开采水平标高为+135~+195m水平以上矿体，采场最终台阶高度为60m，同时工作的台阶数为4个，按由外往里、自上而下的开采顺序，采石场上部需要剥离的，剥离工作面应当超前于开采工作面4m以上。工作台阶面宽度4m，开采台阶高度10m，台阶坡面角60°，最终边坡角60°

	
	加工区
	位于采石场的西北方向，占地约2000 m2，设有破碎站及风压机房，板岩矿经简单破碎直接向用户销售
	

	辅助工程
	采矿区
	排土场
	矿山生产期间在矿山西南侧的山谷设置临时排土场，预计生产期间产生土石方4800t，排土场容量可以满足需要。
	矿山生产期间在矿山东南侧的山谷设置临时排土场，预计生产期间产生土石方4800t，排土场容量可以满足需要。

	
	
	截排水沟
	卸车平台及两侧设置截排水沟，防止雨水冲刷排土场形成泥石流。
	

	
	
	沉淀池
	沉淀池容积约80m3，用于收集矿区、排土场等汇集的雨水
	沉淀池容积约50m3，用于收集矿区、排土场等汇集的雨水

	
	加工区
	废渣堆
	矿山生产期间在破碎场地西侧设置废渣堆，预计生产期间产生废渣600t/a
	

	
	
	原矿仓
	紧邻破碎站南侧，占地面积约600m2
	紧邻破碎站东侧，占地面积约600m2

	
	
	成品堆场
	紧邻破碎站东侧，占地面积800m2
	紧邻破碎站北侧，占地面积1800m2

	
	
	道路
	修建3公里道路与037县道连通
	修建1公里道路与037县道连通

	公用工程
	采矿
	风压机房
	于采矿区北侧放置
	

	
	
	矿区内部道路
	修建简易公路连接开采场地与破碎场地，共约300m
	

	
	加工区
	配电室
	位于加工场地西侧，占地面积约为50m2
	位于加工场地西南侧，占地面积约为50m2

	
	
	办公室
	占地面积200m2,1F
	

	
	
	厕所
	占地面积10 m2，钢架结构，位于办公室旁
	占地面积10 m2，砖混结构，位于办公室旁

	
	
	职工宿舍
	占地面积为300m2，钢架结构，1F
	占地面积为300m2，砖混结构，1F

	
	
	食堂
	占地面积为50 m2，钢架架构，1F
	占地面积为50 m2，砖混架构，1F

	
	给水
	生产生活用水由项目沉淀池及矿区无名小溪提供，生活用水年耗量为450m3/a，生产用水约为750m3/a
	生产生活用水由项目沉淀池及矿区无名小溪提供，生活用水年耗量为450m3/a，生产用水从沉淀池中回用

	
	排水
	生产废水经自然蒸发和矿石吸收，食堂废水经隔油池预处理后与生活污水一并进入项目旱厕沤肥处理，不外排
	

	环保工程
	废水
	采矿区
	矿石淋溶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设计容积为80m3
	矿石淋溶水经沉淀处理后，回用于生产，设计容积为50m3

	
	
	加工区
	生活污水经隔油池隔油后进入防渗旱厕（容积3m3）沤肥处理，由附近农户运走肥田不外排
	

	
	废气

	破碎区设置袋式除尘器一台，除尘效率达99.5%
	改用湿法喷淋除尘，效果较好

	
	
	集尘装置，集尘效率90%
	

	
	
	排气筒1个，高度15m
	

	
	
	油烟净化装置，净化效率约60%
	

	
	
	洒水装置1套
	共16个喷头，1台洒水车

	
	噪声
	加设减震垫、选用低噪设备，空压机房隔声等
	






表3-3主要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规格型号
	单位
	环评数量
	实际数量
	备注

	1
	潜孔钻机
	KQ-100
	台
	2
	1
	/

	2
	凿岩机
	Y-19
	台
	2
	2
	/

	3
	液压挖掘机
	SY220
	台
	1
	2
	/

	4
	装载机
	ZL-50C
	台
	2
	2
	/

	5
	自卸汽车
	2t
	辆
	3
	4
	增加1台

	6
	空压机
	W-3.2/701
	台
	2
	1
	/

	7
	液压锤碎机
	GT60
	台
	1
	1
	/

	8
	水泵
	150QT-200/21
	台
	1
	6
	增加5台

	9
	变压器
	200kvA
	台
	1
	2
	增加1台

	10
	颚式破碎机
	PE600×900
	台
	2
	3
	/

	11
	皮带传输机
	/
	台
	1
	3
	增加2台

	12
	漏斗机
	2Y0937
	台
	2
	0
	无

	13
	引风机
	/
	台
	1
	0
	无

	14
	袋式除尘器
	/
	台
	1
	0
	无


[bookmark: _Toc473972262]


表3-4原辅材料消耗一览表
	序号
	名称
	年消耗量（m3）
	来源

	1
	炸药
	12t/a
	民爆站配送

	2
	雷管
	2000枚/a
	民爆站配送

	3
	电
	3.0×104Kw.h/a
	当地电网

	4
	水
	1200m3/a
	井水



[bookmark: _Toc493173541]3.3 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节点
本项目生产工艺流程及图见下图3-1。
[image: ]
图3-1生产工艺流程及产污点示意图
板岩矿开采工艺流程简述：
①表土剥离：
在矿山开采时，由于山体内石材被表土、强风化岩所覆盖，在采石前须将其剥离。开采前建设方将利用矿区的剥离物填充山坳将其利用为排土场，开采后的剥离物堆放于排土场，全部用于后期生态恢复。该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粉尘、表土、噪声。
②凿岩打孔：
根据矿石机械物理性能及矿山生产能力，采用凿岩机进行穿孔作业。岩屑炸药爆破开采。炮孔为下向倾斜式布置，倾角70°，平均孔深约为12m（斜长）。该工序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粉尘、噪声。
③穿孔爆破
本项目采用中深孔微差爆破方式。设置孔径100mm，安全平台宽度3m。该阶段主要是炸药的填装和爆破，炸药的主要成分是NH4NO3，爆破过程中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为：
NH4NO3→H2O+NOx↑
本项目采用非电导爆雷管引爆，为提高爆破效率及安全性，炮孔布置采用双排眼，前后排炮孔排列采用三角交错布置方式，炮孔间距3.5m，炮孔排距2.8m；在临近采场最终边坡进行爆破作业时，应实施控制爆破，爆破参数为：孔径100mm，孔距2m，孔深12m，并控制爆破安全距离200m，炸药单耗0.45kg/m3。在爆破过程中产生的污染物主要是爆破废气（主要成分为NOx、CO）、粉尘、噪声、振动。
④破碎：爆破后的体积过大石料经过液压锤碎石机破碎。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噪声、粉尘等。
⑤装车外运：经简单破碎后的矿石，由挖掘机铲装到自卸式汽车外运至加工场地原矿仓。产生的污染物主要为噪声、粉尘等。
板岩矿加工工艺流程说明：
本项目工业场地设有1条破碎生产线，设2台颚式破碎机破碎，工业场地工艺流程简述：
a、从采矿区运输到原矿仓的大块石料经漏斗机传送至一次颚式破碎机破碎后皮带传送至二次鄂式破碎机进一步破碎：
b、破碎后的石料经在振动筛（筛网规格5cm×5cm）筛选出规格成品碎石后暂存于成品堆场，不合格品重新破碎。
由以上的工艺说明可以看出，项目营运期间产生的污染物情况包括以下方面：
采矿区：废气（采剥、凿孔、爆破、破碎、装运等工序产生的粉尘和爆破废气）、噪声（机械噪声、采场放炮和运输车辆噪声、爆破振动）、一般固体废物（剥离物）。
本项目为矿山开采项目，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表现在露天开采会直接破坏采场土壤、植被，改变土地的使用功能和生态景观等方面。
加工区：废气（卸料、破碎、皮带传输、成品堆场、漏斗给料工段产生的粉尘）、废水（生产废水、办公生活污水）、噪声（设备及风机等运行噪声）、固废（生活垃圾、废土石）等。
弃土场、废渣堆：
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土石和表土剥离物分别由矿区西南侧排土场和破碎场地西侧废渣堆场暂存，弃土场和废渣堆规格及防护措施按照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来设置，服务期满后按照矿山复垦方案进行复垦。弃土场、废渣堆主要破坏植被、造成水土流失和产生扬尘。
[bookmark: _Toc493173542]3.4 环保投资情况
本项目投资800万元，实际环保投资为70.6万元，实际环保投资占总投资比例约为8.8%。环保设施投资情况具体见表3-5。
表3-5 环保设施建设及投资情况表
	[bookmark: _Toc455577344]序号
	环保设施(措施)
	投资(万元)

	1
	洒水车
	12.0

	2
	挡土墙
	6.0

	3
	厂区标识牌
	0.8

	4
	生产线喷淋设施
	3.5

	5
	沉淀池4个
	8.8

	6
	堆场篷布
	0.5

	7
	撇洪沟
	4.0

	8
	绿化、水土保持
	35.0

	合计
	70.6


[bookmark: _Toc473972263]
[bookmark: _Toc493173543]4主要污染源、治理及排放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460345441][bookmark: _Toc460508079][bookmark: _Toc461041391][bookmark: _Toc473972264][bookmark: _Toc493173544]4.1废水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分析
本项目废水主要来源于矿区生产用水、生活用水。本项目废水主要污染物及治理、排放情况见下表4-1。
表4-1 废水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类别
	污染来源
	主要污染因子
	污染治理措施
	排污去向

	生活废水
	职工的生活废水
	pH值、SS、CODcr、BOD5、氨氮、石油类
	旱厕
	作农肥不外排

	生产废水
	设备冷却水、矿区抑尘水
	SS
	沉淀池
	回用于生产

	雨水
	初期雨水
	SS
	沉淀池
	部分进入沉淀池，回用于生产


[bookmark: _Toc460345442][bookmark: _Toc460508080][bookmark: _Toc461041392][bookmark: _Toc473972265][bookmark: _Toc441572328]
[bookmark: _Toc493173545]4.2废气污染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分析
[bookmark: _Toc439747800]本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其来源有凿岩工序产生的粉尘、破碎工序产生的粉尘、爆破过程中产生的粉尘、运输车辆产生的扬尘、堆场扬尘等。本项目废气主要污染物及治理、排放情况见下表4-2。
表4-2废气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污染物
	污染来源
	主要污染因子
	污染治理措施
	排污去向

	无组织粉尘
	凿岩工序、爆破工序、车辆运输途中等
	颗粒物、少量的CO、NO2等
	洒水抑尘、定期进行喷淋、覆盖防尘网 
	无组织排放


[bookmark: _Toc441572329][bookmark: _Toc460345443][bookmark: _Toc460508081][bookmark: _Toc461041393][bookmark: _Toc473972266]
[bookmark: _Toc493173546]4.3噪声污染源分析及防治措施
[bookmark: _Toc439747801][bookmark: _Toc441572330][bookmark: _Toc460345444][bookmark: _Toc460508082][bookmark: _Toc461041394][bookmark: _Toc473972267]本项目主要噪声源有爆破、凿岩机作业、挖掘机作业、破碎机作业、汽车运输等。本项目通过合理优化布局、夜间不进行生产、选用低噪声设备、基座减震、距离衰减等做事处理，运输车辆噪声通过定期维修、控制车速等措施减少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bookmark: _Toc493173547]4.4固体废弃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分析
本项目无危险废物产生，主要的固体废物为碎石场的弃土及废渣、员工生活垃圾。项目固体废物产生、治理及排放情况见下表4-3。
表4-3 固废污染物排放及治理措施
	污染来源
	类别
	名称
	污染治理措施
	去向

	生产区
	一般废物
	弃土、废渣
	弃土场、废渣场
	铺路和堆存，待项目结束后全部用于矿山复垦

	生活区
	一般废物
	生活垃圾
	统一收集
	交环卫部门集中处置


[bookmark: _Toc455577346][bookmark: _Toc473972268]
[bookmark: _Toc493173548]5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及环评批复要求
[bookmark: _Toc455577347][bookmark: _Toc473972269][bookmark: _Toc493173549]5.1环评结论
[bookmark: _Toc455577348]（1）项目概况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投资500万元于岳阳县原饶村乡大峰村新建年采3万m3建筑用板岩项目，矿山采矿范围所涉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8′03.48″—113°28′04.85″，北纬：29°02′51.57″—29°02′53.55″，其准采矿界范围内保有板岩原矿资环量（122b）18.027万m3，各边坡压覆资源储量为10.57 m3，由于矿山开采地段山坡坡面较陡，因而正向边坡压覆储量达20%，两侧侧向边坡压储量占20%左右，矿山实际预可利用率为60%左右，预可采板岩资源量（122）10.816万m3，生产能力为3万m3/a，生产服务期限为3年。
（2）环境质量现状评价
①根据监测数据，按《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3095-1996)及2000年修改单中二级标准分析，区域内SO2、NO2、PM10均无超标现象，环境空气质量较好。
②根据监测数据可以看出，项目地地表水质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中的III类标准。
③项目拟建地所在区域声环境质量良好，无超标现象，满足《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2008)中2类标准要求。
（3）总量控制
本项目无废水外排，大气污染物主要为粉尘，无需设总量控制指标。
（4）项目污染防治措施
项目在采取清洁生产工艺的同时，拟对项目采取如环评中表30所示的环保治理措施，预计环保投资为75万元，占总投资的15%。
（5）环境影响评价结论
1、施工期
大气环境影响：场地平整、施工材料装卸和运输等施工过程会产生大量的粉尘，施工场地道路与砂石堆场遇风亦会产生扬尘。施工单位应贯彻“清洁生产”的要求，做好各项防护措施，以最大程度的减轻扬尘污染，经上述处理后项目对周围大气环境影响较小。
水环境影响：项目施工期间，对施工场地所产生的污水，不得以渗坑、渗井或漫流方式排放，应加强管理、控制，所排放的生活污水应设置专门沟渠和旱厕，经处理后由附近村民运走肥田，生产废水经沉淀后尽可能回用，严禁将施工废水排放至沟渠。采取上述有效措施后，施工期污水对收纳水体影响较小，当施工活动结束后，污染源及其影响即随之消失。
声环境影响：施工过程中的噪声主要来自各类施工机械设备和运输车辆，应选择声功率较小的施工机械，减少同时作业的高噪施工机械数量，最大限度地减少声源叠加的影响，以降低噪声影响的范围和程度等，采取上述措施后对项目周围声环境影响较小。
固体废弃物环境影响：施工人员在此生活期间产生的生活垃圾要集中定点收集，不得任意堆放和丢弃，以减少对环境的影响。
2、运营期
（1）废气
项目运营期废气主要来源于矿石开采扬尘、爆破废气、破碎粉尘、堆场扬尘、公路运输扬尘、装卸扬尘、工业场地有组织粉尘、无组织粉尘。
①矿石开采扬尘：矿体开采产生的扬尘经湿式凿岩钻孔、在挖掘铲装环节设置洒水装置等抑尘措施处理后，扬尘的排放量为12t/a，浓度降至4.08mg/m3。
因项目所处位置地势较为开阔，空气流通量大，环境空气容量较大，扬尘通过绿化吸收和稀释扩散后，扬尘的厂界排放浓度小于1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
②爆破烟气：矿山开采过程中爆破产生的污染物NO2、CO量分别为314.28kg/a、158.25kg/a。爆破瞬时浓度可达数千。因项目所处位置地势较为开阔，空气流通量大，环境空气容量较大，爆破产生的废气通过林木吸收和空气稀释扩散后，其排放浓度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
③破碎粉尘：开采的体积超标岩石，需采用液压锤碎机破碎，破碎工序会产生一定量的粉尘，通过在工作面喷淋设施，该环节产生的粉尘经洒水降尘处理后，可将空气中的粉尘量降低80%，破碎粉尘的排放最降为0.6t/a，产生浓度为260mg/m3，到达厂界处的浓度可控制在1mg/m3以下，满足《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的相关要求，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
④原矿仓扬尘：矿石堆存于原矿仓的起尘量与当地气候条件、堆场堆放量、矿石表面含水率等有关，影响范围集中在一堆场为中心的200m，需采取洒水降尘措施，最大限度减轻其对环境空气的影响，洒水降尘效率可达80%，原矿仓及排土场扬尘量可降至0.495t/a、0.02t/a，产生量较小，可通过对原矿仓及排土场周围加强绿化，能够对扬尘有效吸收和吸附，扩散至周围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
⑤公路运输扬尘：在运输过程中，车辆会产生少量的扬尘，其产生量为0.345t/a。经过道路硬化、洒水抑尘，在厂区公路两侧种植树木，同时建议运输车辆降低行驶速度，减少载重量，公路运输扬尘可降至0.069t/a，对道路周边影响较小。
⑥矿石装卸扬尘：挖掘机及转载机在转载矿石的过程中和矿石从运输车辆卸载下来时，小颗粒物会随着原料的落下，随空气流动四处飘散，产生少量的装卸扬尘。为减小此部分扬尘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本评价建议项目采用技术熟练工人进行操作，尽量减少此工段的时间，并在转载点安装喷水设施，及时喷水，减少扬尘的产生量。采取以上措施后，扬尘排放量为2.1t/a，对周围环境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⑦工业场地有组织粉尘：各生产环节产生的矿粉粉尘通过集尘装置收集后（集尘效率以90%计），通过袋式除尘器（除尘效率以99.5%计）处理，经15m高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放浓度2.5mg/m3，排放速率0.036kg/h，排放量为0.006t/a，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96)中二级标准限值要求。
⑧工业场地无组织粉尘：项目加工卸料、破碎、皮带传输、漏斗给料、堆场等生产环节产生的无组织粉尘量为4.2t/a。为减小无组织粉尘对车间及外环境的影响，评价要求建设单位建设密闭车间，加强车间内通风，定期检修生产设备改善生产工艺中的落料高度、地面粉尘及时清理等措施后，可实现降尘80%，为此，无组织粉尘排放量为0.84t/a。排放速率0.23kg/h，能够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96）组织排放浓度限值要求。
根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计算，项目无需设置大气环境防护距离。通过采用上述废气处理措施，项目排放的废气对周围大气环境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2）废水
项目营运期间设备冷却水和抑尘用水主要为自然蒸发和矿石吸收，生活污水经防渗旱厕进行收集沤肥处理，由附近村民外运做农肥。
为了防止雨水冲刷堆场造成的地表径流对水环境造成影响，本次环评建议建设方根据开采山坡地形，在排土场卸车平台及两侧建设排水沟，将上坡方向的少量来水（指雨水和矿区淋溶水等）由矿区排水沟引流项目沉淀池，因淋溶水中不
含有害有害的矿物质，经沉淀处理后可直接用于矿区生产用水口通过上述措施后，项目对该区域地表水体和地下水体不利影响较小。
（3）噪声
营运期噪声主要来源于采矿区（爆破产生的噪声、各种机械设备的噪声和运输车辆运行时产生的噪声）和加工厂（各种设备噪声及风机）等，设备噪声源强为70～95dB(A)。项目通过选用低噪声设备、安装减震垫等措施处理后，当采矿区设备全部集中在矿区最边侧场界作业，评价要求工业场地建设为封闭车间，设备噪声全部位于具有隔音效果的车间内时，项目采矿区及加工厂边界的噪声均能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要求。
通过上述措施后，项目营运期间设备噪声对环境影响较小。
（4）固废
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有：采矿区表土剥离过程产生的表土、工业场地废渣、办公生活垃圾、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采矿区矿体表层表土、袋式除尘器收集粉尘存放于项目采矿区西北侧临时排土场及东侧废渣堆，用于铺路和复垦时期的回填。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处理。
综上所述，本项目的固体废物去向是可行、可靠、合理的，不会对周围环境造成明显不利影响。
（5）国家产业政策
本项目属于砂石开采项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产业结构调整指导日录2011年本（2013年修订）》不属于限制和淘汰类，为允许类项目。根据《限制用地项目日录》(2012本)和《禁止用地项目目录》（2012本），本项目的建设不属于限制用地和禁止用地范围。
（6）选址合理性
项目位于湖南省岳阳县张谷英镇大峰村境内，行政隶属岳阳县张谷英镇大峰村，矿区距饶村片集镇约5.7公里，距离岳阳县县城41公里。矿山采矿范围所涉地理坐标为东经：113°28′03.48″—113°28′04.85″，北纬：29°02′51.57″—29°02′53.55″。矿山为新建，新修3公里厂区道路与037县道相通，交通较为方便。项目厂址开阔，采矿区东、南、西向均为山地。项目场界东北侧最近居民点约0.48km，离项目矿区、废渣堆、弃土场等距离较远，且居民与矿区之间主要为山地环境，可防止对周边居民的影响；总体而言，本项目在开采闭矿之后，按《湖南省岳阳县饶村乡大峰村建筑用板岩矿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报告与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修复后，对周边居民影响较小，生态可一定程度上得到恢复。
矿山不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饮用水水源保护区、重要湖泊周边、文物古迹所在地、地址遗迹保护区、基本农田保护区等范围内。矿山占地类型为山地和灌木林地，不在《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技术政策》中规定的禁采区和限采区。综合分析，项目的采矿区开发选址符合区域资源发展规划，项目选址合理。
本项目废渣堆和弃土场是依据有利地形而设计，即在采矿区东南侧山坳设置废渣堆和弃土场。为防止雨季水土流失，在其坡底须砌筑挡土墙，其高度、底宽、长度等按照水土保持方案执行，断面为梯形，在其卸车平台及两侧设截排水沟，因此排土场选址基本合理。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建设选址合理。
（7）平面布置合理性分析
项目为板岩矿开采项目，包含板岩矿的开采、破碎，主要分为采矿区和加工场地。采矿区主要为露天采场1个，位于准采区的北侧，采矿区西北侧地势低洼处设置项目的临时弃土场加工厂地自西向东分贝设置碎石场、办公场所、员工宿舍等。矿区公里自北向南贯穿整个准采区。项目平面布置见附图2。
加工场地与采矿区间相隔约100m，采矿区的爆破安全防护距离设置为200m范围内，因此，爆破时所有人员必须在安全警戒范围（300m）之外进行避炮，可避免空气冲击波的伤害。
项目的各个堆场位于矿山西北侧山坳，四面环山，矿区480m范围内无居民点，若发生水土流失、溃坝等事故不会威胁到居民。项目准采区离东侧大峰村居民点480m，饶村中学530米，距离较远，开采过程产生粉尘因地势因素对周边影响较小，只要建没单位按设计要求建设拦挡坝墙的防护设施可防止滑石等影响，爆破过程严格按照《爆破安全规程》（GB6722-2011）操作，控制爆破安全距离则不会影响居民出现安全事故。本项目总平面布置的原则是尽可能节约用地、少用土地，尽可能节约矿山基建投资并符合环保要求，项目总平面如上布置，整体而言，基本做到了功能区分明、工艺流程通顺、减少污染等方面的要求，因此本项目总平面布置较合理。
（8）清洁生产
该项目采用的设备能耗小、处理效率高，项目污染物产生量小，清洁生产的总体水平达到国内基本清洁生产水平。
综上所述，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拟在岳阳县张谷英镇大峰村投资500万元新建年采3万m3建筑用板岩矿项目，该建设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土地利用规划，选址合理及总平面布置基本合理。通过评价分析，建设单位在落实好环保资金和本环评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的前提下，加强环境管理，切实做到“三同时”。项目必须严格落实安全评估和水土保持方案提出的要求和建议，闭矿期按照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及土地复垦方案实施矿山复垦处理。因此，从环保角度考虑本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bookmark: _Toc473972270][bookmark: _Toc493173550]5.2建议和要求
1）本次环境影响评价范围为岳阳县国土资源局认定的开采部分，其他区域不能擅自进行开采；
2）建设单位应本着“安全施工、文明施工”的原则，追求利润的同时应切实保护工人的人身安全，在作业时，工人应该佩戴防尘口罩、防尘眼镜等劳动安全防护措施；
3）项目建设单位应该严格执行综合治理方案和土地复垦方案，做好项目营运期和矿山退役的环境治理工作；
4）项目应严格执行环评中的环境污染治理方案，并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
5）定期检修和设备保养，保证生产发备及污染物治理发备的正常运行；
6）根据国家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的规定，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必须做到污染防治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运行。工程竣工后，应提交有环保内容的竣工验收报告或专项竣工验收报告，经环保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运行。
7）项目在建成使用后，不得新设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项目若有变动，应另行办理审批手续。
[bookmark: _Toc473972271][bookmark: _Toc493173551]5.3环评批复要求
岳阳县环境保护局以岳县环评批[2013]105号文对该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进行了批复（见附件2）。
[bookmark: _Toc455577354][bookmark: _Toc473972272][bookmark: _Toc493173552]6验收监测内容
[bookmark: _Toc455577355][bookmark: _Toc473972273][bookmark: _Toc493173553]6.1现场验收监测内容
[bookmark: _Toc455577357]根据项目污染源分析及环评批复意见，本次现场监测内容详见表6-1，监测点位见附图3。
表6-1 监测内容
	类型
	监测位点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大气
	项目所在地、所在地上风向、所在地下风向
	PM10、SO2、NO2、TSP
	连续3天

	地表水
	场地东南侧无名小溪上游100m、下游500m、下游1000m
	pH值、化学需氧量、高锰酸盐指数、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石油类、氨氮、总磷、粪大肠菌群
	1次/天，连续3天

	[bookmark: _Toc384567843]厂界噪声
	厂区四周边界（4个点）▲1-▲4
	等效声级连续A声级
	昼、夜间各1次/天，连续2天


[bookmark: _Toc473972274]
[bookmark: _Toc493173554]6.2监测分析方法
监测分析方法按国家标准分析方法和国家环保总局颁布的监测分析方法及有关规定执行；采样前对采样器的流量进行校准，直读式仪器用标准气进行校准；噪声仪在噪声测定前进行校正。具体采样仪器见表6-2，分析方法见表6-3。
表6-2 采样监测仪器一览表
	序号
	监测仪器型号
	仪器编号
	监测项目

	1
	PHS-3C型
	YXHJ-YQ-09
	pH值

	2
	FA2104N
	YXHJ-YQ-02
	悬浮物

	3
	/
	/
	化学需氧量

	4
	/
	/
	高锰酸盐指数

	5
	SPX-250BZ
	YXHJ-YQ-120
	生化需氧量

	6
	SPJ-250
	YXHJ-YQ-32
	粪大肠菌群

	7
	723型
	YXHJ-YQ-06
	氨氮

	8
	SX-4-20
	YXHJ-YQ-54
	石油类

	9
	723型
	YXHJ-YQ-06
	总磷

	10
	723型
	YXHJ-YQ-06
	SO2

	11
	723型
	YXHJ-YQ-06
	NO2

	12
	FA2104N
	YXHJ-YQ-34
	PM10

	13
	FA2104N
	YXHJ-YQ-34
	TSP

	14
	AWA6228型
	YXHJ-YQ-67
	环境噪声



表6-3 监测分析方法
	类别
	监测项目
	分析方法
	分析方法来源
	方法检出限

	无组织废气
	TSP
	重量法
	HJ618-2011
	/

	
	SO2
	盐酸副玫瑰苯胺
分光光度法
	HJ482-2009
	0.002mg/m3

	
	NO2
	盐酸萘乙二胺
分光光度法
	HJ479-2009
	0.005mg/m3

	
	PM10
	重量法
	HJ618-2011
	/

	地表水
	pH值
	玻璃电极法
	GB6920-1986
	/

	
	悬浮物
	重量法
	GB11901-1989
	/

	
	化学需氧量
	重铬酸盐法
	GB11914-1989
	5 mg/L

	
	高锰酸盐指数
	酸性法
	GB11892-1989
	0.5mg/L

	
	生化需氧量
	稀释与接种法
	HJ505-2009
	0.5mg/L

	
	粪大肠菌群
	多管发酵法
	HJ/T347-2007
	/

	
	氨氮
	纳氏试剂分光光度法
	HJ535-2009
	0.01 mg/L

	
	石油类
	红外分光光度法
	HJ637-2012
	0.01mg/L

	
	总磷
	钼酸铵分光光度法
	GB11893-1989
	0.01mg/L

	噪声
	噪声
	声环境质量标准
	GB3096-2008
	/


[bookmark: _Toc473972275]
[bookmark: _Toc493173555]7 验收评价标准
[bookmark: _Toc458696408][bookmark: _Toc466293757][bookmark: _Toc470536518][bookmark: _Toc477363699][bookmark: _Toc493173556][bookmark: _Toc455577359]7.1 执行标准
岳阳县环境保护局岳县环评批[2013]105号文的批复及环评的要求，结合现场实际情况，本次验收监测结果执行标准如下：
1、废气：无组织废气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中无组织排放标准限值；
2、噪声：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
[bookmark: _Toc458696409][bookmark: _Toc466293758][bookmark: _Toc470536519][bookmark: _Toc477363700][bookmark: _Toc493173557]7.2标准限值
本项目验收监测执行标准限值见表7-1。
表7-1执行标准限值
	类别
	监测点位
	监测因子
	标准限值
	标准来源

	无组织废气
	项目所在地、所在地上风向、所在地下风向
	颗粒物
	1.0mg/m3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

	厂界噪声
	厂界东、西、南、北侧
	等效连续A声级
	昼间：60dB(A)
夜间：50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bookmark: _Toc473972279][bookmark: _Toc493173558]8监测结果与分析评价
[bookmark: _Toc473972280][bookmark: _Toc493173559]8.1监测期间工况统计
岳阳县环境监测站于2017年8月28日~29日对岳阳县大丰矿业有限公司年开采3万m3建筑用板岩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进行了现场监测，本项目环评设计年开采板岩原矿3万方（按2.2吨/m3计算，合6.6万吨/年）。为保证监测资料的有效性和准确性，要求企业达到验收监测的技术要求。岳阳县大丰矿业有限公司在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均达到80%以上，全厂生产设备、环保设施运行正常（验收期间生产工况详表8-1）。
表8-1 项目监测期间生产负荷
	监测日期
	产品名称
	设计生产量
	实际生产量
	生产负荷（%）

	2017.08.28
	块石及粗集料碎石
	220 t/d
	198 t/d
	90

	2017.08.29
	
	220 t/d
	180.4 t/d
	82


[bookmark: _Toc473972281]
[bookmark: _Toc493173560]8.2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
（1）点位设置：根据项目布局、污染源排放情况，按监测规范要求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的代表性、可比性和科学性。
（2）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过持证上岗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所用监测仪器设备状态正常且均在有效检定周期内。
（3）气体采样仪器使用标准流量计进行流量校准，并按照国家标准、技术规范和质量保证的要求进行全过程质量控制。
（4）噪声监测根据当天的天气情况，在无雨雪、雷电，风速在5m/s 以下进行测量，且测量前后使用声校准器校准测量仪器的示值偏差不大于0.5dB。
（5）在监测期间，样品采集、运输、保存均按照环境保护部发布的《环境监测质量管理技术导则》（HJ 630-2011）的要求进行。
（6）实验室分析人员按国家和行业标准分析方法对样品进行分析，正确、真实、齐全、清晰填写实验室分析原始记录，监测数据和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7）项目负责人负责报告编制，审核人员负责校对，确保报告中数据与原始数据一致无误。经报告编写人、审核人、签发人三级审核签字后方可报出。
[bookmark: _Toc473972282][bookmark: _Toc493173561][bookmark: _Toc455577370]8.3项目污染源排放监测结果及分析评价
[bookmark: _Toc460345464][bookmark: _Toc460508100][bookmark: _Toc461041412][bookmark: _Toc463969790][bookmark: _Toc473972283][bookmark: _Toc493173562][bookmark: _Toc460508099][bookmark: _Toc461041411][bookmark: _Toc473972284]8.3.1废气监测结果
[bookmark: _Toc460345463]（1）验收监测期间气象参数见表8-2，厂界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见下表8-3， 
表8-2监测期间气象参数
	监测日期
	风向
	风速（m/s）
	湿度(%)
	气温（℃）
	气压（kPa）
	天气

	2017.08.28
	南
	1.1
	50
	33.1
	100.0
	晴

	2017.08.29
	南
	1.8
	70
	32.5
	100.1
	阴转晴



表8-3 厂界无组织废气排放监测结果
	监测
因子
	监测
日期
	监测点位
	监测结果（单位：mg/m3）
	标准
限值
	是否达标

	颗粒物
	08.28
	项目所在地上风向
	0.152
	1.0 mg/m3
	是


	
	
	项目所在地
	0.157
	
	

	
	
	项目所在地下风向
	0.161
	
	

	
	08.29
	项目所在地上风向
	0.153
	
	

	
	
	项目所在地
	0.159
	
	

	
	
	项目所在地下风向
	0.165
	
	

	执行标准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

	备注
	1.检测结果低于该项目方法检出限的，用“L”表示；
2.监测期间气象条件满足监测要求。



由上表可知，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周边3个监测点（○）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的监控浓度最大值0.165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460345466][bookmark: _Toc460508101][bookmark: _Toc461041413][bookmark: _Toc463969791][bookmark: _Toc473972285][bookmark: _Toc493173563][bookmark: _Toc455577371]8.3.2 噪声监测结果
噪声监测结果见下表8-4。
表8-4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昼间监测结果（dB(A)）
	夜间监测结果（dB(A)）

	
	08.28
	08.29
	标准限值
	是否达标
	08.28
	08.29
	标准限值
	是否达标

	厂界东侧▲1
	56.4
	55.1
	60
	是
	39.0
	39.7
	50
	是

	厂界南侧▲2
	54.7
	54.5
	60
	是
	38.5
	37.8
	50
	是

	厂界西侧▲3
	53.1
	55.0
	60
	是
	39.9
	37.9
	50
	是

	厂界北侧▲4
	53.7
	54.5
	60
	是
	35.7
	36.4
	50
	是

	执行标准
	厂界东、南、西、北侧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2类标准 



由监测结果可知，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厂界外东侧、南侧、西侧、北侧4个测点（▲1、▲2、▲3、▲4）连续两天的监测数据可知，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5.1 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39.7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bookmark: _Toc493173564]8.4项目周边地表水环境监测结果及分析评价
本项目厂区内并无工业废水外排，厂界东南侧有一条无名小溪。本次验收期间，对该无名小溪流经本项目厂区段上、下游水质进行监测。无名小溪水质监测结果如下：


表8-5 地表水监测结果
	监测点位
	监测日期
	检测结果（单位：mg/L，pH值无量纲）

	
	
	pH
	SS
	CODCr
	BOD5
	氨氮
	总磷
	石油类
	粪大肠菌群
	高锰酸盐指数

	场地东南侧无名小溪上游100m
	08.28
	6.51
	5
	5
	1.1
	0.313
	0.098
	0.01L
	670
	0.5L

	
	08.29
	6.56
	5
	6
	1.3
	0.316
	0.099
	0.01L
	680
	0.5L

	下游500m
	08.28
	6.46
	6
	5
	1.3
	0.296
	0.093
	0.01L
	840
	0.5L

	
	08.29
	6.51
	6
	5
	1.4
	0.293
	0.093
	0.01L
	830
	0.5L

	下游1000m
	08.28
	6.72
	5
	4L
	0.9
	0.290
	0.092
	0.01L
	730
	0.5

	
	08.29
	6.77
	5
	4L
	1.0
	0.287
	0.091
	0.01L
	750
	0.6

	标准限值
	6~9
	—
	20
	4
	1.0
	0.2
	0.05
	10000
	6

	备注
	1.检出限加L，检测结果低于该方法最低检出限
2.表中推荐标准依据来源于《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由监测结果可知，无名小溪监测点位的水质pH值、化学需氧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氨氮、总磷、石油类等指标的浓度均满足《地表水质量标准》（GB3838-2002）中Ⅲ类标准。
[bookmark: _Toc473972287][bookmark: _Toc493173565]9环境管理检查结果
[bookmark: _Toc473972288][bookmark: _Toc493173566]9.1环保审批手续及“三同时”执行情况
本项目验收过程基本按照《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和《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执行，做到了环保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
项目的建设按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的要求办理了环保审批手续，项目各项环保设施基本做到了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运行，执行了“三同时”制度。
[bookmark: _Toc473972289][bookmark: _Toc493173567]9.2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监测期间岳阳县环境监测站对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年产3万m3建筑用板岩矿建设项目环评批复落实情况进行了检查，具体检查情况如下表9-1。
表9-1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序号
	环评批复要求
	实际落实情况
	备注

	1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在岳阳县饶村乡大峰村新建建筑用板岩开采项目，项目总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5万元，占地面积6807.2m2。项目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通过表土剥离、凿岩打孔、穿孔爆破、破碎、装车、原矿仓、漏斗机、一次鄂式破碎、皮带传输、二次鄂式破碎、筛网、堆场等工序开采建筑用板岩，年开采建筑用板岩3万m3。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在岳阳县饶村乡大峰村新建建筑用板岩开采项目，项目总投资8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70.6万元，准开采面积4807.2 m2，其他作业区域面积约为13000 m2。项目采用露天开采方式，通过表土剥离、凿岩打孔、穿孔爆破、破碎、装车、原矿仓、一次鄂式破碎、皮带传输、二次鄂式破碎、筛网、堆场等工序开采建筑用板岩，年开采建筑用板岩3万m3
	基本落实

	
	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在工程设计、建设和运行管理中，必须全面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实现长期稳定达标排放，并着重落实以下要求：

	2
	1、严格按国土、安全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进行开采，严防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事故的发生；严格落实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矿区生命财产和区域生态环境安全，杜绝环境风险。

	1、严格按国土、安全行业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案进行开采，安全开采；开采后区域及时进行植被恢复。
	执行到位

	3
	2、进场道路两边修建排水沟、护坡和挡土墙，同时恢复植被；037县道可视范围道路作硬化处理，周边进行绿化和美化。

	2、进场道路两边已修建排水沟、护坡和挡土墙，种植了少量绿色植物。
	基本落实

	4
	3、在开采区周边修建挡土墙和撇洪沟，并设置沉淀池，防止水土流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弃土等固体废物建设专门的渣场堆存；服务期满退役后，对露天开采的采空区利用剥离表土进行回填和土地复垦，对地表层进行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环境。

	3、在开采区周边修建挡土墙和撇洪沟，并设置沉淀池，防止水土流失；开采过程中产生的弃土等固体废物建设专门的渣场堆存；服务期满退役后，对露天开采的采空区利用剥离表土进行回填和土地复垦，对地表层进行植树造林，恢复植被，保护生态环境。

	执行到位

	5
	4、破碎区按照本环境影响报告表的要求对废气（粉尘）、噪声和固体废物进行处理和处置：在卸料、破碎、皮带传输、漏斗给料等产尘点安装集尘罩，通过引风机经管道进入袋式除尘器处理，再通过15m的排气筒高空达标排放；在堆场和运输环节定期洒水，抑制扬尘的产生。设备噪声通过采取基座减振、厂房隔音、距离衰减、绿化等措施降噪后达标排放。废渣和袋式除尘器收集的粉尘经集中收集后送弃土场填埋处理。

	4、在皮带运输机易产生粉尘的环节，采用了喷淋除尘法；进场道路安排了洒水车定期洒水除尘；堆场采用防尘篷布覆盖的方法，抑制扬尘的产生。
	

	6
	5、设置100米卫生防护距离，禁止在采石场采矿区和加工场地边界外100米范围内新建居民点、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

	5、本项目100米安全防护距离内无居民点、学校、医院等敏感目标
	执行到位


[bookmark: _Toc473972290]
[bookmark: _Toc493173568]9.3环保规章制度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实施了《环境保护管理制度》，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第一责任人的环境责任体系，各部门有明确的任务分工，明确了废水预治理、危废管理、大气污染、环保设备维护、环境事故处理等一系列问题的管理内容及方案。
[bookmark: _Toc473972292][bookmark: _Toc493173569]9.4固体废物处置情况 
本项目产生的主要固体废物为生活垃圾、弃土废渣等，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送环卫部门处置，弃土及废渣送弃渣场堆存。
[bookmark: _Toc473972293][bookmark: _Toc493173570]10结论和建议
[bookmark: _Toc455577376][bookmark: _Toc473972294][bookmark: _Toc493173571]10.1监测结论
[bookmark: _Toc455577377][bookmark: _Toc460345476][bookmark: _Toc460508111][bookmark: _Toc461041424][bookmark: _Toc463969800][bookmark: _Toc473972295][bookmark: _Toc493173572]10.1.1废水
本项目无废水外排，因此本次验收不对废水进行监测。
[bookmark: _Toc455577378][bookmark: _Toc460345477][bookmark: _Toc460508112][bookmark: _Toc461041425][bookmark: _Toc463969801][bookmark: _Toc473972296][bookmark: _Toc493173573]10.1.2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3个监测点（○）无组织废气中颗粒物的监控浓度最大值0.165mg/m3，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无组织排放标准要求。
[bookmark: _Toc455577380][bookmark: _Toc460345479][bookmark: _Toc460508114][bookmark: _Toc461041427][bookmark: _Toc463969802][bookmark: _Toc473972297][bookmark: _Toc493173574]10.1.3厂界噪声
本项目厂界外东侧、南侧、西侧、北侧4个测点（▲1、▲2、▲3、▲4）连续两天的监测数据可知，昼间噪声最大值为55.1 dB(A)，夜间噪声最大值为39.7dB(A)，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bookmark: _Toc460345481][bookmark: _Toc460508116][bookmark: _Toc461041429][bookmark: _Toc463969803][bookmark: _Toc473972299][bookmark: _Toc493173575]10.2综合结论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年产3万m3建筑用板岩矿建设项目遵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按照环评要求建设，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经现场检查和采样监测，废气排放监测结果、噪声监测结果，固废处置措施均达到验收执行标准要求。建议该项目通过验收。
[bookmark: _Toc473972300][bookmark: _Toc493173576]10.3建议
[bookmark: _GoBack]（1）严格环保管理制度及专人负责制度，加强对环保设施运行情况的管理与检查，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
（2）建议企业加强厂区场地硬化，减少粉尘，减少厂区冲刷雨水流入周边水体，造成周边水体环境的破坏。
（3）建议企业强化水土保持方案，加强植被绿化的覆盖。
（4）建议加强安全生产的各项工作，确保生命财产的安全。
（5）严格按照各项规章制度，加强环境风险管理，杜绝风险事故的发生。









岳阳县大丰石业有限公司年采3万m3建筑用板岩矿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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